
第三章  I  澳 門 的 反 貪 污 賄 賂 法 規

立法基礎及精神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在「一國兩制」的前提

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擁有本身的法律制度及獨立的司法權，包括終審

權。

澳門的法律體系屬於歐洲大陸法系，以成文法為主要法淵源。澳門規範貪污賄

賂的實體法主要載於澳門《刑法典》、《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並以

其他單行刑法作補充，而針對各類刑事罪行的訴訟程序則受澳門《刑事訴訟法

典》規範。

內容摘要
	

澳門廉政公署專責打擊貪污，依澳門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對涉及私營部門或由公務

員實施的貪污犯罪及與貪污相關的欺詐犯罪作出處理。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第59條規定，澳門廉政公署獨立運作，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貪污」一詞涵蓋行賄和受賄行為

在澳門法律中，「貪污」一詞涵蓋行賄和受賄行為。《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

律》對涉及私營部門的賄賂行為作出規範，而《刑法典》則規範由公務員實施的

職務犯罪，以及其他欺詐犯罪。

「私營部門的受賄」指為私營部門實體辦事的人收受不正當的利益，作為其違反

職務上義務的回報；而向為私營部門實體辦事的人提供不正當利益，以換取對方

在職務上提供方便，即構成「私營部門的行賄」。

如私營部門的賄賂犯罪行為足以危害他人身體健康或生命安全，又或引致不公平

競爭，並屬涉及資產及勞務的取得且其資金全部或部分來自公帑的情況，則為

「公罪」，不須被害人追究，執法機構亦可介入調查。除此之外，則採取「不告不

理」原則，即被害人須向執法機關表示追究有關人士的刑事責任，執法機關才可

立案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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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務員索取或收受不正當利益，作為其在職務上作出或不作出某行為的回報，

不論有關行為是否違背職務上的義務，已構成受賄；如向公務員提供不正當利

益，以換取對方給予職務上的便利，即屬行賄。

不論是公務員實施的賄賂，又或是私營部門的賄賂，犯罪的構成並不取決於賄賂

利益的實際交收，只要行賄或受賄的意思表示送達相對人，已構成犯罪。	

	

私營部門的貪污賄賂犯罪

在澳門，為私營部門實體辦事的人	(包括僱員、受託人及代理人等)	須對其僱主、

委託人及被代理人負上忠誠義務，背信棄義以謀取私利者可觸犯刑法。在澳門營

商的香港或內地人士須清晰了解澳門的相關法律規定，以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合法

權益。遇到懷疑貪污賄賂的不法行為時，應儘快向澳門廉政公署諮詢或舉報。

罪名及法律規定 法律內容摘要 營商者須知

私營部門的受賄

《預防及遏止私營部

門賄賂法律》第3條

l	為私營部門實體辦事的人，包括從事領導

或行政工作的人

l 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其同意或追認

l 為自己或第三人

l 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的財產利益或非

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

該利益的承諾

l 作為違背職務上的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的

回報

l	僱員切勿因工作

關係索取或收受

不 法 利 益， 而 違

反 公 司 規 矩， 作

出有損僱主利益

的行為

私營部門的行賄

《預防及遏止私營部

門賄賂法律》第4條

l	任何人

l 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本人同意或追認

l 向為私營部門實體辦事的人給予或承諾給

其不應收的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者，又

或在該人知悉下給予或承諾給予第三人該

利益

l 作為該人違背職務上的義務的作為或不作

為的回報

l	切勿向私營機構

僱員提供不法利

益， 以 換 取 對 方

不按公司規矩辦

事， 損 害 僱 主 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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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營部門的其他欺詐犯罪

在公、私營領域裏，若有關的違法行為涉及與貪污有關的欺詐犯罪，澳門廉政公

署亦有權介入調查偵辦。

罪名及法律規定 法律內容摘要 營商者須知

信任之濫用

《刑法典》第199條

       

l	任何人

l 將以不移轉所有權之方式交付予自己之　

動產

l 不正當據為己有

l	因一己私利，違背

誠信，侵吞他人之

財物，須負刑責

詐騙

《刑法典》第211條

l	任何人

l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

l 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　

欺騙

l 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

所損失之行為

l	以欺詐的方式謀取

私利，導致他人的

財產受到損害，須

負刑責

背信

《刑法典》第217條

l	基於法律或法律上之行為，受託負起處

分、管理或監察他人財產利益之任務之人

l 意圖使該等利益有重大之財產損失

l 且在嚴重違反其所負之義務下，造成該等

利益有重大之財產損失

l	必須對僱主、受託

人或被代理人履行

工作關係上的忠誠

義務

l 根 據 澳 門《刑 法

典》的規定，巨額

指超逾澳門幣3萬

元之數額；相當巨

額 指 超 逾 澳 門 幣

15萬元之數額

偽造文件

《刑法典》第244條

及隨後條文

l	任何人

l 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

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l 而作出下列行為：

﹣ 製造虛假文件，偽造或更改文件，又或

濫用他人之簽名以製作虛假文件

﹣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

上；或

﹣使用由他人製造、偽造或更改之以上兩

項所指之文件

l	切勿協助他人或與

其合謀，實施偽造

虛假文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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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的職務犯罪

在澳門營商，必然需與政府部門交往，例如申領經營業務的行政准照、辦理貨物

出入口及關稅手續等，所以了解公務員職務犯罪的法律規定，將有助營商者知法

守法。

罪名及法律規定 法律內容摘要 營商者須知

公務員受賄作不法

行為

《刑法典》第337條

l	公務員

l 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或　

追認

l 為自己或第三人索取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

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

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

l 作為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

回報

l	法律禁止公務員

索取或收受他人

利 益， 作 為 向 他

人提供公務上便

利的回報

l 即使這些便利符

合該公務員的公

職 義 務， 也 同 樣

違法

l 如遇公務員索賄，

應 明 確 拒 絕， 並

儘快向澳門廉政

公署舉報

公務員受賄作合規

範之行為

《刑法典》第338條

l	公務員

l 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或追認

l 為自己或第三人索取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

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

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

l 作為不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

回報 

行賄公務員作不法

行為

《刑法典》第339條

第1款

l	任何人

l 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本人同意或追認

l 給予或承諾給予公務員其不應收之財產利

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在該公務員知悉下

給予或承諾給予第三人該利益

l 作為該公務員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

不作為之回報

l	營商者切勿向公

務 員 提 供 利 益，

以換取其在公務

上給予便利

l 即使這些便利符

合該公務員的公

職 義 務， 也 同 樣

違法

行賄公務員作合規

範之行為

《刑法典》第339條

第2款

l	任何人

l 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本人同意或追認

l 給予或承諾給予公務員其不應收之財產利

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在該公務員知悉下

給予或承諾給予第三人該利益

l 作為該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

或不作為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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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及法律規定 法律內容摘要 營商者須知

公務上之侵占

《刑法典》第340條

第1款

l	公務員

l 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

l 將因其職務而獲交付、占有或其可接觸之

公有或私有之金錢或任何動產

l 不正當據為己有

l	切勿參與或協助

公務員侵吞其因

公務關係獲交託

管理或可接觸之

財物

在法律行為中分享

經濟利益

《刑法典》第342條

第1款

l	公務員

l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分享經濟利益

l 在法律行為中損害因其職務而全部或部分

由其負責管理、監察、維護或實現之財產

利益

l	切勿參與或協助

公務員損害其因

公務關係而處理

之 財 產 利 益， 以

謀取私利

濫用職權

《刑法典》第347條

l	公務員

l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或

造成他人有所損失

l 濫用其職務上固有之權力，或違反其職務

所固有之義務者

l	切勿參與或協助

公務員實施濫權

謀私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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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句釋義 

為私營部門實體辦事的人 

指非刑法意義上的公務員，而為個人、私人企業、機構、社團等服務的人，不論

彼此之間是否具有工作上的從屬關係，也不論有否具體的職務或職位，例如私人

企業、機構、社團的僱員、受託人及代理人等。

為私營部門實體辦事的人職務上的義務

指由法律規定（例如《商法典》對「不正當競爭」所作的規定、《勞動關係法》對

僱員義務所作的規定），又或透過當事人法律上的行為訂定在從事某類活動時應

遵的義務（例如企業的人員規章、勞動合同的規定）。

不正當競爭

即「不公平競爭」，指一切在客觀上表現出違反經濟活動規範及誠信慣例的競爭

行為。

利益

包括財產利益及非財產利益。

財產利益

指能以金錢量化的利益，例如：禮物、金錢、借貸、款待、報酬、佣金、優惠、

折扣、購物券、服務、交通住宿等。

非財產利益

指不能以金錢量化的利益，例如：學額、工作職位。

公務員

刑法意義上的公務員，由澳門《刑法典》第336條規定，範圍包括所有在公權力

機關或部門擔任職務的人；以任何名義從事、參與從事或協助從事公共職能的

人；公營企業、公共資本企業、公共資本占多數出資額的企業；以及公共事業

的特許企業、公共財產的特許企業或以專營制經營業務的公司的各級人員。

當信用機構（例如銀行）從業員執行存貸等授信業務時，根據經3月26日第

4/2012號法律修改之8月14日第10/2000號法律第3條第3款的規定，被視為等

同於公務員。

如非公務員者協助公務員或與其合謀實施公務員的職務犯罪，亦按公務員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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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犯貪污賄賂等罪的最高刑罰

罪名 最高刑罰

私營部門的受賄罪 3年徒刑

私營部門的行賄罪 2年徒刑

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由公務員實施） 8年徒刑

受賄作合規範之行為罪 （由公務員實施） 2年徒刑

行賄罪（向公務員行賄） 3年徒刑

公務上之侵占罪 8年徒刑

在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利益罪 5年徒刑

濫用職權罪 3年徒刑

信任之濫用罪 8年徒刑

詐騙罪 10年徒刑

背信罪 3年徒刑

偽造文件罪 5年徒刑

以上澳門貪污賄賂犯罪的規定，請參閱附錄五。

57



個案說明

個案1 甲為在澳門註冊成立的一間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參與一項承攬橋樑的公共工

程招標。

為了取得上述工程的判給，甲公司的負責人陳先生與當時負責上述工程判給

的政府官員達成協議︰該官員將協助甲公司奪得上述工程的判給，而陳先生

將向該官員支付澳門幣2千萬元。後來，該官員在招標及判給過程中作出多項

屬其職務範圍內的行為，而且違反其作為主管公共工程官員應遵守的義務。

事件揭發後，甲公司的負責人被法庭裁定行賄公務員作不法行為罪名成立。

人物關係圖

判出橋樑的公共工程合約
甲建築工程公司

負責人陳先生
掌管公共工程的政府官員

2千萬澳門元

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l	不論主動行賄，或因被索而行賄，均觸犯澳門的刑法。

l	《刑法典》將行賄分成兩大類型︰行賄作合規範行為及行賄作不法行為	

（見54頁）。

l	 法律禁止公務員在履行職務時收受任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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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係圖

某項公共服務的專營者

掌管相關施政領域的政府官員

2千萬澳門元
+

佣金(續約合同總金額5%)
續約7年

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行賄及受賄罪的成立與否不取決於利益的實際交收，只要受賄的意思送達相對人

則屬犯罪。參閱《刑法典》第337條至339條規定。	

個案2 政府長期將某項公共服務以批給方式交予私人公司（甲公司）經營，因為有

關的批給合同將到期，故政府需考慮續約或重新招標的問題。

甲公司為可以繼續經營有關服務，極力游說政府以續約方式將服務繼續判給

甲公司經營。為此，甲公司的負責人王總與當時主管的政府官員達成協議︰

倘政府與甲公司續約，則王總將向該官員支付澳門幣2千萬元，附加按續約合

同金額的5%的金額為佣金。

後來政府決定以直接判給方式將服務繼續交由甲公司經營，判給期為7年，合

同金額約為9億2千萬元澳門幣。

事件揭發後，該官員被拘捕。查證後證實並未進行有關利益的交收，但王總

仍被法院判處行賄公務員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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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係圖

洩露各投標者報價及
顧問公司意見

職員李先生

甲公司

職員何先生

投標公司

澳門幣100-200萬元
(工程總造價1-2.5%)

個案3 甲公司為澳門一土地的所有人，準備在該地段上興建大型的屋宇，為此以公

開招標方式選定承攬人。

李先生為上述公司的工程監管人之一，他在工作過程中獲得各投標者的報價

及顧問公司意見等商業秘密。

在招標過程中，李先生相約其中一間投標公司的職員何先生會晤，稱可將該

項目的商業秘密資料交予何先生，條件是有關公司中標後，何先生所屬的公

司需向其支付按工程造價1%至2.5%計算的回報（估計總數約為澳門幣100至

200萬元）。

事件揭發後，廉政公署拘捕李先生，並將案件移送檢察院起訴。

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8月17日第19/2009號法律《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於2010年3月1日

起生效，在澳門私營部門的行賄、受賄已被視為違法行為。根據上述法律制度，

為個人、私人企業、機構、社團等服務的人，尤其是僱員、受託人及代理人，索

取、接受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取的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作為不按（法定或意定

的）規矩辦事的回報，便構成私營部門的受賄罪，而給予或承諾給予相關利益的

人，則觸犯私營部門的行賄罪（見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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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係圖

個案4 甲公司為供應商，按雙方簽訂的合同向澳門的乙公司供應食材。張先生為乙

公司的採購經理。

由於甲公司有一批品質欠佳的食材無法銷售，故將這批貨品供應給乙公司。

後者的採購經理張先生對貨物作出檢查後發現品質有問題，本應退貨，但應

甲公司的要求及後者答允向其支付一定金額的款項，張先生最後將貨物照收

無誤。由於食材品質確有問題，故後來有客人投訴，繼而引致須將整批貨物

報銷。在這件事上乙公司蒙受重大的損失。

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除了私營部門的行賄、受賄等犯罪，澳門《刑法典》還規範了一些涉及為他人服

務的人（尤其是僱員、受託人及代理人）違反誠信的犯罪，例如背信罪。

法律規定，基於法律或法律上之行為，受託負起處分、管理或監察他人財產利益

之任務之人，意圖使該等利益有重大之財產損失，且在嚴重違反其所負義務的情

況下，造成該等利益有重大之財產損失者，則構成背信罪（見53頁）。

	

金錢

乙公司

採購經理

劣質食材照單全收

甲食材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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